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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东林厂区三楼营销中心贵宾会议室（厦门市集美

区东林路564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0,932,2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69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郭满金董事长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丁云光先生、独立董事杨文英先生、独立董事郑海味女士因工

作原因以线上方式参会。

2、林旦旦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圳田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340,602 99.9287 305,688 0.0367 285,976 0.0346

2、议案名称：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328,502 99.9273 317,988 0.0382 285,776 0.0345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509,582 99.9491 323,688 0.0389 98,996 0.012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4,899,704 98.0705 15,712,086 1.8908 320,476 0.0387

5、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475,954 99.9450 333,644 0.0401 122,668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457,118 79.5562 88,134,488 20.4149 124,368 0.0289

7、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270,062 99.8967 323,044 0.0748 122,868 0.0285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464,326 99.9436 315,544 0.0379 152,396 0.0185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160,066 99.7867 1,650,832 0.1986 121,368 0.0147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880,554 99.5748 1,698,052 0.3933 137,368 0.031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99,216,2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普通

股股东

67,290,0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364,003,199 99.8840 323,688 0.0888 98,996 0.0272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67,829,706 99.9043 180,488 0.0673 75,996 0.028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96,173,493 99.8274 143,200 0.1486 23,000 0.024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431,124,310 99.8629 305,688 0.0708 285,976 0.0663

2

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31,112,210 99.8601 317,988 0.0736 285,776 0.0663

3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

方案

431,293,290 99.9020 323,688 0.0749 98,996 0.0231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15,683,412 96.2863 15,712,086 3.6394 320,476 0.0743

5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

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431,259,662 99.8943 333,644 0.0772 122,668 0.0285

6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343,457,118 79.5562 88,134,488 20.4149 124,368 0.0289

7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额度预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431,270,062 99.8967 323,044 0.0748 122,868 0.0285

8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31,248,034 99.8916 315,544 0.0730 152,396 0.0354

9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429,943,774 99.5894 1,650,832 0.3823 121,368 0.0283

10

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

人 员 2025年 度 薪 酬 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429,880,554 99.5748 1,698,052 0.3933 137,368 0.03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

余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有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投资” ）为公司控股股东，有格投资与公司构成《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关系。 有格投资需对议案6、议案7、议案10进行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 关联股东有格投资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399,216,292� 股 （按照股权登记日所持股份数

量），对议案6、议案7、议案10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蒙、孙恩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908� � � � � � � �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6-010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诉人（原审被告）。

● 涉案金额：二审判决金额为23,241.60万元（包括代建工程款21,000.00万元，部分资金占用利息

2,241.60万元），该金额未包括其他利息和受理费等。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乌海市海勃湾区城市建设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 ）对北京京运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或“北京京运通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市京运

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京运通” ）提起诉讼。 公司于2025年7月5日、7月9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5、临2025-036）。

2025年11月，公司及乌海京运通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书》【（2025）

内03民初10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53）。

二、二审情况

（一）上诉情况

上诉人北京京运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城投公司及原审被告乌海京运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

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内03民初10号民事判决，于2025年12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5）内03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驳回城投公司全部诉

讼请求。

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北京京运通公司、城投公司、乌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乌海市政府” ）

各方主体法律关系错误、判决北京京运通公司向城投公司支付“代建” 工程款缺少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 1.

北京京运通公司、城投公司、乌海市政府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 《乌海京运通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由北京京运通公司与乌海市政府双方签署，城投公司并非《投资协议》的相对

人。城投公司的建设行为是依据乌海市政府在《投资协议》第三条第六项的约定而产生的，城投公司的建设

行为恰恰是乌海市政府的履约行为。 北京京运通公司、城投公司、乌海市政府之间未签订任何委托合同，故

北京京运通公司、城投公司、乌海市政府之间根本不存在委托关系。城投公司并非《投资协议》相对方，其无

权向北京京运通公司主张权利。 2.北京京运通公司并非案涉工程所有人、使用人、占有人，城投公司向北京

京运通公司主张返还工程款于法无据。 城投公司所主张的2.1亿元是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电四建公司” ）要求城投公司、乌海京运通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款的给付责任，法院判令城投

公司承担23,560.5958万元工程款及利息给付责任。后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5）最高法民再38号民事调

解书中，调解由城投公司向中电四建公司支付2.1亿元工程款及利息。故2.1亿元工程款系城投公司与案外人

中电四建公司调解产生，北京京运通公司、乌海京运通公司不是调解的参与方，与《投资协议》的约定条款

无任何关联。一审以《投资协议》条款“比照” 调解书金额的判决行为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二）城投公

司不具有《投资协议》债务请求权。 1.《投资协议》不存在城投公司可以直接向北京京运通公司请求债务的

约定。 《投资协议》第三条第六项的约定属于涉他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对于第

三人是否具有请求权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投资协议》第三条第六项条款中并未约定城投公司具有可以

直接要求债务权利，本案也不存在其他突破合同相对性法定请求权。 2.城投公司不但诉讼主体错误，其向北

京京运通公司主张返还工程款的请求权范围更于法无据。 基于北京京运通公司与乌海市政府签订《投资协

议》，双方存在合同法律关系。 本案中，城投公司对北京京运通公司返还工程款的请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

任何一种债务承担责任的方式。 （三）《投资协议》属于具有投资性质的合同，约定乌海市政府指令城投公

司代建的行为系对于乌海京运通公司产业项目的投资行为，双方在该协议第三条第六项明确约定了投资回

报方式。城投公司的诉讼行为系对《投资协议》约定内容及投资行为的否定，其诉请行为实际是向北京京运

通公司索要投资“本金” 的违约行为。 可见，城投公司诉讼请求不但缺少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其行为更是

完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四）原审法院遗漏案件当事人乌海市政府，且未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程

序违法。

（二）判决情况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3,880.21元，由北京京运通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司将就本案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三、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针对本次诉讼事项，公司已于前期基于案件一审判决结果，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将相关代建工程

款赔偿义务确认为应付账款21,000.00万元且已确认相应期间的利息等相关费用。 该诉讼终审判决的代建

工程款金额21,000.00万元与公司已确认金额一致。 本次判决无需对已确认的应付账款及利息等相关费用

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436� � � �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2026-010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进口药材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进

口药材批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批件基本信息

药材名称：牛黄

产地：阿根廷

出口地：阿根廷

检验标准及标准来源：国家药材标准；现行版中国药典

到岸口岸：厦门

通关备案单位：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受理号：JTC2600001闽

批件号：闽药材进字20260001

批件有效期至：2027年4月19日

申请人名称：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相关情况

天然牛黄为公司核心产品的重要原料，其价格受产地供需等因素影响波动较大。 公司始终将其列为重

点保障的战略资源，持续完善天然牛黄供应体系，不断提升资源保障能力。

三、相关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公司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进口药材批件》，正式获得阿根廷天然牛黄进口资

质。此前公司均为通过国内渠道采购天然牛黄，此次取得进口资质，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天然牛黄采购供应渠

道，保障公司核心产品原料供应稳定。

2、本次收到《进口药材批件》将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药材进口易受到国

际政策环境变化、贸易管制、汇率波动、市场竞争、供应链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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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新增项目情况汇总

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项目中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订单总个数 561 中标合同量 业务占比（%）

较上年同期增减

（%）

按空间

类型分类

地下业务 339,386.27 19.48 -49.81

地上业务 1,402,534.73 80.52 12.50

按地域

分类

上海市市内业务 526,928.57 30.25 -26.23

上海市市外业务（不包括港澳地区） 1,033,419.35 59.33 5.32

境外业务 181,573.08 10.42 -20.12

轨道交通类（包括轨道交通车站、区间、有轨电

车及机电安装）

240,594.03 13.81 7.32

市政工程类（包括越江隧道、深隧、顶管工程、

污水处理厂、综合管廊、桥梁等市政工程）

455,842.52 26.17 -34.07

能源工程类（包括电厂取排水、泵房、燃气工

程、沥青供应等）

103,441.66 5.94 61.91

按订单类型

分类

道路工程类（包括市区城市快速道、高速公路、

大中修等）

187,846.90 10.78 -70.70

房产工程类（包括地基基础、房屋建设等） 546,500.21 31.37 171.51

环境工程类（包括水利、水务、水环境、固废、土

壤等）

137,255.24 7.88 70.80

其他工程类（混凝土构件、机械制造、机场工

程、土石方工程等）

70,440.45 4.04 239.92

小计 1,741,921.00 100 -9.41

设计业务 订单总个数 664 123,592.74 100 68.31

运营业务 订单总个数 182 317,608.74 100 2.11

数字业务 订单总个数 24 8,120.26 100 670.23

合计 2,191,242.74 100 -5.08

施工业务

按订单类型

分类

二、重大项目情况

无。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通过发行A股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A股股票 （证券简称： 东方证券， 证券代码：

600958）自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及各方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A股股票复牌。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以各方进一步签署的交易文件为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

需经境内外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75� � � � � � � � �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4日下午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科旺路66号1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0人，代表股份65,293,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14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8,032,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706%。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18人，代表股份17,261,1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82%。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7人，代表股份2,049,0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117人，代表股份2,049,0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4%。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

议，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09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1%；反对19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54,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80%；反对1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9%；弃权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09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1%；反对19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54,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80%；反对1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9%；弃权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09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5%；反对19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54,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84%；反对1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9%；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09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1%；反对19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54,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80%；反对1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9%；弃权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09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1%；反对19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54,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80%；反对1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9%；弃权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09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5%；反对19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54,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84%；反对1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9%；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欧阳婧娴律师、李心悦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北京德恒（深

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放弃股东会表决权，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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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友发新型建材” ）拟

与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海棠创业” ）等合伙人共同签署《天津海棠同

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投资天津海棠同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全

体合伙人的拟认缴规模为人民币41,201万元，其中，唐山友发新型建材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自筹资

金认缴出资5,150万元人民币，占认缴出资总额的12.4997%。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事项相关协议尚待签署，且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基金备案等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2、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

额为限，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无法完全控制基金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

完成后，公司将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及时跟进基金运作与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做好投后

管理，严格执行各项风控措施，防范因不规范操作等原因造成的投资风险。

3、本次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并购标的业绩、并购整合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

所投资项目可能面临不能按照预期正常推进、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资金不能及时有效退出带来的流动

性风险、运营风险等。 公司将加强对投资项目的跟踪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置所投资项目可能出现的各类风

险，保障公司整体资产安全。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友发集团” ）投资布局，借助专

业投资机构的资源优势，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发展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

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友发新型建材” ）拟与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天津海棠创业” ）等合伙人共同签署《天津海棠同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共同投资天津海棠同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的拟认缴规模为人民币41,201

万元，其中，友发集团全资子公司唐山友发新型建材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自筹资金认缴出资5,150万

元人民币，占认缴出资总额的12.499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 号一一交易与关

联交易》及《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会审议。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自筹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海棠同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4MAKAMXKQ23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程杨）

基金编码：SBVC83

基金管理人：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登记编号：P1019164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科研东路西侧天津科技广场5-1-1409-7（天开园）

认缴出资总额：25,00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6-03-27

在《合伙协议》签署前，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LP1 马如仁 15,000 59.9976%

LP2 李海平 10,000 39.9984%

GP 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 0.0040%

合计 25,001 100.0000%

待《合伙协议》签署后，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GP 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 0.0021%

LP1 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 5,150 12.4997%

LP2 文珂 3,090 7.4998%

LP3 李海平 2,060 4.9999%

LP4 李志毅 309 0.7500%

LP5 孙兴文 206 0.5000%

LP6 付敏英 103 0.2500%

LP7 曾学明 412 1.0000%

LP8 刘晓峰 515 1.2500%

LP9 龙其生 103 0.2500%

LP10 尚家庆 206 0.5000%

LP11 王明浩 515 1.2500%

LP12 司腾飞 309 0.7500%

LP13 马如仁 2,060 4.9999%

LP14 权力 2,060 4.9999%

LP15 马汝娥 1,030 2.4999%

LP16 杨继青 1,030 2.4999%

LP17 马继良 566.5 1.3750%

LP18 马绍铨 515 1.2500%

LP19 马宝政 257.5 0.6250%

LP20 殷中明 231.75 0.5625%

LP21 马如贤 180.25 0.4375%

LP22 姚清峰 154.5 0.3750%

LP23 孙翔 154.5 0.3750%

LP24 孙建申 154.5 0.3750%

LP25 宋爽 154.5 0.3750%

LP26 甘增会 103 0.2500%

其他LP 待定 19,570 47.4989%

合计 41,201.00 100.0000%

目前，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尚未完成合伙企业合伙人出资情况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合伙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483367018

成立时间：2015-06-10

注册地：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中段北侧和通大厦8层803-1

执行事务合伙人：程杨

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19164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津北洋海棠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0 99%

2 程杨 10 1%

合计 1000 100%

关联关系说明：天津海棠创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天津海棠创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情况

1、合伙人姓名：文珂

身份证号码：511124************

地址：北京市********

2、合伙人姓名：李海平

身份证号码：120104************

地址：天津市********

3、合伙人姓名：李志毅

身份证号码：120104************

地址：天津市********

4、合伙人姓名：孙兴文

身份证号码：120104************

地址：天津市********

6、合伙人姓名：付敏英

身份证号码：131082************

地址：天津市********

5、合伙人姓名：曾学明

身份证号码：42012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6、合伙人姓名：刘晓峰

身份证号码：120106************

地址：天津市********

7、合伙人姓名：龙其生

身份证号码：440822************

地址：广西防城港市********

8、合伙人姓名：尚家庆

身份证号码：120111************

地址：天津市********

9、合伙人姓名：王明浩

身份证号码：412728************

地址：天津市********

10、合伙人姓名：司腾飞

身份证号码：341281************

地址：天津市********

11、合伙人姓名：马如仁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12、合伙人姓名：权力

身份证号码：410306************

地址：北京市********

13、合伙人姓名：马汝娥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14、合伙人姓名：杨继青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15、合伙人姓名：马继良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16、合伙人姓名：马绍铨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17、合伙人姓名：马宝政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18、合伙人姓名：殷中明

身份证号码：120103************

地址：天津市********

19、合伙人姓名：马如贤

身份证号码：120110************

地址：天津市********

20、合伙人姓名：姚清峰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21、合伙人姓名：孙翔

身份证号码：120104************

地址：天津市********

22、合伙人姓名：孙建申

身份证号码：132906************

地址：天津市********

23、合伙人姓名：宋爽

身份证号码：120103************

地址：天津市********

24、合伙人姓名：甘增会

身份证号码：120223************

地址：天津市********

关联关系说明：以上有限合伙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签署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目的

在经营范围内从事相关股权投资活动，并实现全体合伙人利益最大化。

2、合伙期限

合伙企业作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事主体的合伙期限为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十年 （以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包括其不时重新申领的版本］上记载的合伙期限为准）。

合伙企业作为投资载体的存续期限为自首期交割之日起七年（“存续期” ）。 其中，自首期交割之日起

前四年为投资期（“投资期” ），投资期结束之后为退出期（“退出期” ）。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可延长基

金投资期和/或退出期。

3、出资方式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4、总认缴出资额

本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肆亿壹仟贰佰零壹万元（￥412,010,000.00）。

5、有限合伙人的出资

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1,000,000.00）。 具体金额如本协议附件一所

示。 任一有限合伙人的首期实缴出资不得低于 100�万元。 合伙企业首期实缴出资总额为2,501万元，剩余

认缴出资额按本协议约定期限内实缴。

6、出资缴付

普通合伙人在每期出资前向全体合伙人发出缴款通知（“缴款通知” ）。普通合伙人应提前向全体合伙

人发出缴款通知，缴款通知应列明该合伙人该期应缴付出资的金额、缴款的截止日期（“到账日” ）、缴款通

知指定的银行账户等信息，到账日或普通合伙人宣布的其他日期为首期交割日（“首期交割日” ）。

7、后续募集

自合伙企业成立日起十八个月内的期限为后续募集期（“后续募集期” ），后续募集期内，经合伙人会

议决议同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接纳新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合伙企业出资或接纳现有有限合伙人增加认缴合

伙企业的出资，并相应增加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该等新有限合伙人或增加认缴出资额的既存合伙人

称为“后续有限合伙人” ）。 后续募集期内如达到目标募集规模，则后续募集期可提前终止。 如未能达到目

标募集规模，募集期届满之日募集终止。 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可将后续募集期延长。

8、管理人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企业，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483367018，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的登记编码：P1019164），为合伙企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 ）。全体有限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即视为

全体有限合伙人同意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天津海棠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合伙企业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

9、资金托管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基金管理人选择一家信誉卓著的商业银行对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全部资产进行

监管，以保证合伙企业资产独立，不与普通合伙人或管理人或其关联方或关联基金的资产混同。

10、投资业务

10.1�投资方向

本合伙企业将投资于适当的高科技型企业。

10.2�投资管理

基金管理人应至少委派一名以上投资经理，本基金投资经理发生变更时应向全体合伙人进行通知。

10.3�投资方式

合伙企业以股权投资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投资。

10.4�现金管理

合伙企业的全部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待投资、待分配及费用备付的现金（即闲置资金），只能投资

于银行存款、国债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和流动性较好

的资产。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制定相应的现金管理制度和流程，并明确审批程序。合伙企业在投资期内因现金

管理取得的现金收入由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10.5�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不得从事以下业务：

（1）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业务；

（2）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评级AAA以下的企业债、信托产品、非保本型理

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3）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经批准的公益性捐赠除外）；

（4）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5）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7）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其他业务。

11、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三（3）名委员组成，委员人选由管理人组建和决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管理人的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可同时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不从合伙企业领取任何报酬。

12、管理费

合伙企业应按本协议约定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作为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提供的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

务的对价。

13、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3.1�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可分配收入” ）指下列收入在扣除为支付相关税费、债务、合伙费用和

其他义务（包括已经发生的和为将来可能发生的该等税费、债务、合伙费用和其他义务进行合理的预留）而

言适当的金额后可供分配的部分；为免疑义，因投资中止、终止、调整、撤回、解除而回收的资金不属于可分

配收入，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独立决定继续使用该等款项：

（1）合伙企业从其处置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处置其在被投资企业中的股权或其他权益）获得的收

入（“项目处置收入” ）；

（2） 合伙企业从其投资运营活动获得的分红、 股息、 利息、 和其他类似的现金收入 （“投资运营收

入” ）；

（3）扣除处置现金管理而发生的各项税费后，合伙企业通过现金管理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现金管理

收入” ）；

合伙企业的违约金收入（为免疑义，不包括根据违约合伙人支付的违约金）及其他归属于合伙企业的

现金收入（“其他现金收入” ）。

13.2�合伙企业可分配收入的分配原则为“先回本后分利”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获得的每一笔可分配收

入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13.3�亏损承担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亏损在参与该项目投资的所有合伙人之间根据实缴出

资比例分担，合伙企业的其他亏损和债务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

14、解散

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合伙企业应被解散并清算：

（1）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决定合伙企业提前解散；

（2）合伙企业期限届满；

（3）合伙企业的投资全部变现、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合伙企业解散；

（4）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约定退伙或被除名，且合伙企业没有接纳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5）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6）出现《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7）本协议约定的事由出现。

15、清算

15.1�各合伙人在此同意指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

若由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强制退伙或被除名导致合伙企业清算，则由持有实缴出资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有限

合伙人提名，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后确定。 所有合伙企业未变现的资产由清算组负责管理。

15.2�清算期结束时应全部变为现金资产并按照第十三条约定的原则进行分配。

15.3清算清偿顺序

15.3.1�合伙企业期限届满或终止清算时，合伙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合伙企业债务

后剩余的可分配部分，按照本协议第十三条约定的原则进行分配。

15.3.2�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的，由普通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6、法律适用及管辖

16.1.1�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16.1.2�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

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委” ），按仲裁委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天津仲裁

解决，仲裁庭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申请仲裁的一方有权指定一位仲裁员，被申请仲裁的一方有权指定另

外一位仲裁员，第三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由仲裁委主任指定。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

力。 除非仲裁庭有裁决，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

17、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 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而给其

他各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深耕主营业务、保障主业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旨在充分借助

专业投资机构的行业研判、项目资源与风控体系优势，适度布局新兴领域或优质资产，优化公司资产配置结

构，分散单一行业经营风险，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投资回报率，为公司与全体股东创造长期稳健价

值，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有限责任。 本次投资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作出的投资决策，资金来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的自有/自筹资金，是在充分保障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进行的，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事项相关协议尚待签署，且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基金备案等手续，具体投向、实施情况和

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2、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

额为限，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加强与合作方

的沟通，及时跟进基金运作与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做好投后管理，严格执行各项风控措

施，防范因不规范操作等原因造成的投资风险。

3、本次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并购标的业绩、并购整合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

所投资项目可能面临不能按照预期正常推进、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资金不能及时有效退出带来的流动

性风险、运营风险等。 公司将加强对投资项目的跟踪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置所投资项目可能出现的各类风

险，保障公司整体资产安全。

公司将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密切关注投资后续运作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

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4�日


